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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    旨：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為豐富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多元化，並積極推

展全校教師都是通識教師，均能參與通識課程教學之規劃，以達成博雅教育目

標。 

二、課程對象：日間部四技、日間部五專、進修部四技、進修學院二技 

三、修課人數：90至 230人，依學制安排會有所不同。 

四、開課申請期限：依照該學期公告時間為主。 

五、新課程審查：  

   (一)課程資料：教學進度表、教學目標、完整課程大綱，請參閱「多元通識選修開課計畫表」。

課程名稱字數請勿超過 9個字(含符號) 

課程名稱與課程內容的學術連貫性，須符合大學通識教育之核心精神，教學目標亦須符

合本校通識素養的核心能力： 

                 1.閱讀寫作與口語表達 

                 2.美學與創意力 

                 3.生態與環境關懷 

                 4.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

                 5.外語養成 

                 6.科技研發 

                 7.歷史觀與全球視野 

                 8.體適能力 

                 9.邏輯思考 

                 10.文化涵養 

 (二)教師之教學資格：多元通識選修課程之開授，由具有相關領域及專業教師擔任為原則，

並須符合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授課專長認定實施準則」。 

  (三)課程領域：社會科學與職能領域、自然科學與應用領域、人文藝術領域。 

    (四)審查程序：教師提出申請，經由通識課程領域召集人初步審查，再提送至通識教育

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開課。 

六、專任教師開課：本校專任教師在本中心開多元通識選修課，得依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

識教育中心教師授課專長認定實施準則」辦理，並以 2-4學分為限。 

七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則另訂定之。 


